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3年度訴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憲文

            

          

被      告  賴宏文

            

          

被      告  張金竹

            

          

          

上三人

選任辯護人  江昱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5146號）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

決，本院於中華民國000 年00月0 日下午2 時50分在本院刑事第

十五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洪裕翔

書  記  官  高文靜

通      譯  李尤蒨

審判長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

，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

容：

一、主  文：

    劉憲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賴宏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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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緩刑叄年。

    張金竹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二、犯罪事實要旨：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

    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 人均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

    、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

    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 年間至000 年0 月間，

    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 ）及廢磚

    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

    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

    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

    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 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

    （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 年3 月1 日

    起，至115 年3 月1 日為止），於113 年3 月1 日至同年月

    5 日，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

    青及廢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

    膠盆栽（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

    2 堆（面積2×2 ）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

    點後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 立方米），以此方式從

    事廢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

    情，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

    境保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59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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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記事項：

    無。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9 第1 項前段之規定，作成本宣

    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

八、本案經檢察官黃天儀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七庭

                              書記官  高文靜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

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外，不得上

訴。如有上開得上訴之情形，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1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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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劉憲文　

            賴宏文　

　　　　　　張金竹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

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人均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

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

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年間至000年0月間，

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及廢磚

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

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

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

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

（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年3月1日

起，至115年3月1日為止），於113年3月1日至同年月5日，

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青及廢

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膠盆栽

（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2堆

（面積2×2）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點後

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立方米），以此方式從事廢

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情，

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境保

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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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憲文、賴宏文、張金竹於警詢及

本署偵查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4日嘉

環稽字第1130017149號函文所附113年3月29日9時30分許至

同日11時50分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11

3年3月29日17時50分許至同日19時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

000000000000）、113年4月4日14時許至同日14時35分許稽

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本案地點拍攝現場照

片、土地租賃契約、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番路鄉北下坑段

1013地號、1013-2地號土地）各1份附卷可佐。足徵被告劉

憲文、賴宏文、張金竹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渠等犯嫌應堪

認定。

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

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

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

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

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

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

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

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

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

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

旨參照）。次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

理廢棄物業務，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係以「未依第4

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為構成要件。所謂「貯存」：係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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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

內之行為；「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

「處理」，係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

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

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

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

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

為。(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

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為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規定甚

明。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係規定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其第四款所謂之「清

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至於「處理」則包含

最終處置，即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

事業廢棄物之行為。另按廢棄物清理法所謂「未依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

物」，其中「貯存、清除、處理」之專用名詞定義係指：貯

存：指一般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

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一般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

為。處理：指下列行為： (１) 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

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

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

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 (２) 最終處置：指將一

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或封閉掩埋之行為。 (３)

再利用：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是核被

告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

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罪。又按廢

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

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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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該罪雖本質上具有反

覆性，而為集合犯，其有反覆實施行為，亦僅成立一罪（最

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

賴宏文到案自承：伊係放置前段土地，堆置水泥塊、砂石

頭、廢磚塊，張金竹表示地勢低窪，那些東西堆置在其土

地，可以讓土地堆高一點，張金竹知道此事，回溯1年多以

前就開始傾倒，一直到過年前，張金竹就不讓伊倒了等語；

被告劉憲文則到案自承伊出錢跟蕭麗惠承租，堆置廢磚瓦、

廢瀝青、廢水泥塊，伊係放置後段土地，伊打電話給蕭麗惠

時，張金竹也有接過電話跟伊接聽，伊跟張金竹表示其那邊

地低，伊用意係可以多一塊土地堆放塑膠花盆、植栽等語，

是被告劉憲文向證人蕭麗惠承租本案地點，在該地點後段土

地堆置上揭廢棄物之行為，被告張金竹既有以前揭租用土

地，供作堆置廢棄物之行為，應評價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則其所為仍與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無違，是核被告劉憲文、賴宏文

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

可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罪嫌；被告張金竹提供本案地點前、

後段土地分別供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堆置上開廢棄物之行

為，故核被告張金竹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

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嫌。另按

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

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

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之規定，係對從事廢棄物清

除、處理業務者為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規範。是同法第

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規定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

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

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複次為 (從事) 廢棄物清

除、處理，乃其業務本質所當然，為包括的一罪，無連續犯

可言。從而被告賴宏文、劉憲文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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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文件，於本案期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行為，揆

諸上開說明，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複次為從事廢

棄物貯存清除行為，僅成立一罪，併此敘明。按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

廢棄物罪，係88年7月14日經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59810 號令修正時所增訂（舊法為第22條第2項第3

款），其立法理由僅提及「任意提供土地或土地管理未當，

致有棄置廢物，造成重大污染事件」等寥寥數語，從該條第

3款之立法理由無從得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

將反覆實行。再就該條第3款之文義解釋而言，該罪係以未

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為犯罪主

體，且提供土地之行為人不以經營棄土場者為限，包括一般

人；另所提供之土地亦不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即令係第三

人所有之土地亦可，因而即令係一般人，如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即可構成該罪。可

見，從該條第三款之文義解釋亦無從得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

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之情形。故於具體個案，尚不得

以行為人既然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自不可能僅

供回填、堆置廢棄物一次，或因行為人原係經營棄土場業

者，僅因其設置許可使用年限已屆滿，即依日常生活經驗推

論其主觀上有反覆提供不特定人回填、堆置廢棄物之意，而

將其行為解釋為係屬集合犯。惟考量被告張金竹係提供之北

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於不同期間，分別提供前、後段土地

予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回填廢棄物，雖係不同時間提供，然

提供目的同一，顯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在同一地點實施，

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

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

為合理，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檢　察　官　黃天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劉奐伶  

附論本案所犯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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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3年度訴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憲文
            
          
被      告  賴宏文
            
          
被      告  張金竹
            
          
          
上三人
選任辯護人  江昱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5146號）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
決，本院於中華民國000 年00月0 日下午2 時50分在本院刑事第
十五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洪裕翔
書  記  官  高文靜
通      譯  李尤蒨
審判長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
，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
容：
一、主  文：
    劉憲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賴宏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張金竹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二、犯罪事實要旨：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
    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 人均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
    、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
    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 年間至000 年0 月間，
    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 ）及廢磚
    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
    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
    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
    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 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
    （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 年3 月1 日
    起，至115 年3 月1 日為止），於113 年3 月1 日至同年月
    5 日，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
    青及廢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
    膠盆栽（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
    2 堆（面積2×2 ）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
    點後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 立方米），以此方式從
    事廢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
    情，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
    境保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59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
四、附記事項：
    無。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9 第1 項前段之規定，作成本宣
    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
八、本案經檢察官黃天儀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七庭
                              書記官  高文靜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外，不得上訴。如有上開得上訴之情形，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146號
被　　　告　劉憲文　

            賴宏文　

　　　　　　張金竹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人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年間至000年0月間，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及廢磚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年3月1日起，至115年3月1日為止），於113年3月1日至同年月5日，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青及廢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膠盆栽（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2堆（面積2×2）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點後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立方米），以此方式從事廢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情，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憲文、賴宏文、張金竹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4日嘉環稽字第1130017149號函文所附113年3月29日9時30分許至同日11時50分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113年3月29日17時50分許至同日19時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113年4月4日14時許至同日14時35分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本案地點拍攝現場照片、土地租賃契約、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1013-2地號土地）各1份附卷可佐。足徵被告劉憲文、賴宏文、張金竹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渠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係以「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為構成要件。所謂「貯存」：係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係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規定甚明。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係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其第四款所謂之「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至於「處理」則包含最終處置，即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另按廢棄物清理法所謂「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其中「貯存、清除、處理」之專用名詞定義係指：貯存：指一般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一般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指下列行為： (１) 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 (２) 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或封閉掩埋之行為。 (３) 再利用：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罪。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該罪雖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其有反覆實施行為，亦僅成立一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賴宏文到案自承：伊係放置前段土地，堆置水泥塊、砂石頭、廢磚塊，張金竹表示地勢低窪，那些東西堆置在其土地，可以讓土地堆高一點，張金竹知道此事，回溯1年多以前就開始傾倒，一直到過年前，張金竹就不讓伊倒了等語；被告劉憲文則到案自承伊出錢跟蕭麗惠承租，堆置廢磚瓦、廢瀝青、廢水泥塊，伊係放置後段土地，伊打電話給蕭麗惠時，張金竹也有接過電話跟伊接聽，伊跟張金竹表示其那邊地低，伊用意係可以多一塊土地堆放塑膠花盆、植栽等語，是被告劉憲文向證人蕭麗惠承租本案地點，在該地點後段土地堆置上揭廢棄物之行為，被告張金竹既有以前揭租用土地，供作堆置廢棄物之行為，應評價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則其所為仍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無違，是核被告劉憲文、賴宏文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罪嫌；被告張金竹提供本案地點前、後段土地分別供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堆置上開廢棄物之行為，故核被告張金竹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嫌。另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之規定，係對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為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規範。是同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規定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複次為 (從事) 廢棄物清除、處理，乃其業務本質所當然，為包括的一罪，無連續犯可言。從而被告賴宏文、劉憲文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於本案期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複次為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行為，僅成立一罪，併此敘明。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係88年7月14日經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59810 號令修正時所增訂（舊法為第22條第2項第3款），其立法理由僅提及「任意提供土地或土地管理未當，致有棄置廢物，造成重大污染事件」等寥寥數語，從該條第3款之立法理由無從得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再就該條第3款之文義解釋而言，該罪係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且提供土地之行為人不以經營棄土場者為限，包括一般人；另所提供之土地亦不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即令係第三人所有之土地亦可，因而即令係一般人，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即可構成該罪。可見，從該條第三款之文義解釋亦無從得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之情形。故於具體個案，尚不得以行為人既然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自不可能僅供回填、堆置廢棄物一次，或因行為人原係經營棄土場業者，僅因其設置許可使用年限已屆滿，即依日常生活經驗推論其主觀上有反覆提供不特定人回填、堆置廢棄物之意，而將其行為解釋為係屬集合犯。惟考量被告張金竹係提供之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於不同期間，分別提供前、後段土地予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回填廢棄物，雖係不同時間提供，然提供目的同一，顯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在同一地點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檢　察　官　黃天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劉奐伶  
附論本案所犯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3年度訴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憲文
            
          
被      告  賴宏文
            
          
被      告  張金竹
            
          
          
上三人
選任辯護人  江昱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5146號）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
決，本院於中華民國000 年00月0 日下午2 時50分在本院刑事第
十五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洪裕翔
書  記  官  高文靜
通      譯  李尤蒨
審判長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
，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
容：
一、主  文：
    劉憲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賴宏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張金竹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二、犯罪事實要旨：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
    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 人均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
    、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
    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 年間至000 年0 月間，
    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 ）及廢磚
    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
    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
    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
    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 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
    （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 年3 月1 日
    起，至115 年3 月1 日為止），於113 年3 月1 日至同年月
    5 日，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
    青及廢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
    膠盆栽（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
    2 堆（面積2×2 ）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
    點後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 立方米），以此方式從
    事廢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
    情，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
    境保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59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
四、附記事項：
    無。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9 第1 項前段之規定，作成本宣
    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
八、本案經檢察官黃天儀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七庭
                              書記官  高文靜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
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外，不得上
訴。如有上開得上訴之情形，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146號
被　　　告　劉憲文　
            賴宏文　
　　　　　　張金竹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
    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人均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
    、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
    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年間至000年0月間，將
    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及廢磚瓦
    、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金
    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本
    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則
    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
    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年3月1日起，
    至115年3月1日為止），於113年3月1日至同年月5日，聘雇
    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青及廢水泥
    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膠盆栽（太
    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2堆（面積2
    ×2）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點後段部分（
    面積15×11×1.5=247.5立方米），以此方式從事廢棄物之貯
    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情，向警報案
    ，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派員
    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憲文、賴宏文、張金竹於警詢及
    本署偵查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4日嘉環
    稽字第1130017149號函文所附113年3月29日9時30分許至同
    日11時50分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113
    年3月29日17時50分許至同日19時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
    00000000000）、113年4月4日14時許至同日14時35分許稽查
    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本案地點拍攝現場照片
    、土地租賃契約、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番路鄉北下坑段10
    13地號、1013-2地號土地）各1份附卷可佐。足徵被告劉憲
    文、賴宏文、張金竹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渠等犯嫌應堪認
    定。
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
    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
    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
    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
    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
    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
    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
    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
    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
    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
    參照）。次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
    棄物業務，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係以「未依第41條第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為構成要件。所謂「貯存」：係指事業廢棄物
    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
    為；「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
    」，係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
    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
    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
    、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
    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
    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
    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規定甚明。再按廢
    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係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
    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其第四款所謂之「清除」指事業廢
    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至於「處理」則包含最終處置，即
    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
    行為。另按廢棄物清理法所謂「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證或核備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其中「貯存
    、清除、處理」之專用名詞定義係指：貯存：指一般廢棄物
    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
    為。清除：指一般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指下列
    行為： (１) 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
    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
    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
    或安定之行為。 (２) 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
    埋、衛生掩埋或封閉掩埋之行為。 (３) 再利用：一般廢棄
    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
    段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罪。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
    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
    者為犯罪主體。該罪雖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其
    有反覆實施行為，亦僅成立一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7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賴宏文到案自承：伊
    係放置前段土地，堆置水泥塊、砂石頭、廢磚塊，張金竹表
    示地勢低窪，那些東西堆置在其土地，可以讓土地堆高一點
    ，張金竹知道此事，回溯1年多以前就開始傾倒，一直到過
    年前，張金竹就不讓伊倒了等語；被告劉憲文則到案自承伊
    出錢跟蕭麗惠承租，堆置廢磚瓦、廢瀝青、廢水泥塊，伊係
    放置後段土地，伊打電話給蕭麗惠時，張金竹也有接過電話
    跟伊接聽，伊跟張金竹表示其那邊地低，伊用意係可以多一
    塊土地堆放塑膠花盆、植栽等語，是被告劉憲文向證人蕭麗
    惠承租本案地點，在該地點後段土地堆置上揭廢棄物之行為
    ，被告張金竹既有以前揭租用土地，供作堆置廢棄物之行為
    ，應評價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則其所為仍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
    無違，是核被告劉憲文、賴宏文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罪嫌
    ；被告張金竹提供本案地點前、後段土地分別供被告賴宏文
    、劉憲文堆置上開廢棄物之行為，故核被告張金竹所為，係
    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
    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嫌。另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
    段「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
    清理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
    」之規定，係對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為廢棄物清除
    、處理業務之規範。是同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規定之未
    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
    其複次為 (從事) 廢棄物清除、處理，乃其業務本質所當然
    ，為包括的一罪，無連續犯可言。從而被告賴宏文、劉憲文
    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於本案期間內反覆從事
    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本質上具有反覆性
    與延時性，其複次為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行為，僅成立一罪
    ，併此敘明。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係88年7月14日經總
    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59810 號令修正時所增訂
    （舊法為第22條第2項第3款），其立法理由僅提及「任意提
    供土地或土地管理未當，致有棄置廢物，造成重大污染事件
    」等寥寥數語，從該條第3款之立法理由無從得出立法者已
    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再就該條第3款之文
    義解釋而言，該罪係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
    堆置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且提供土地之行為人不以經營棄
    土場者為限，包括一般人；另所提供之土地亦不以行為人所
    有者為限，即令係第三人所有之土地亦可，因而即令係一般
    人，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
    ，即可構成該罪。可見，從該條第三款之文義解釋亦無從得
    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之情形。故
    於具體個案，尚不得以行為人既然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
    廢棄物，自不可能僅供回填、堆置廢棄物一次，或因行為人
    原係經營棄土場業者，僅因其設置許可使用年限已屆滿，即
    依日常生活經驗推論其主觀上有反覆提供不特定人回填、堆
    置廢棄物之意，而將其行為解釋為係屬集合犯。惟考量被告
    張金竹係提供之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於不同期間，分別
    提供前、後段土地予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回填廢棄物，雖係
    不同時間提供，然提供目的同一，顯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
    在同一地點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檢　察　官　黃天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劉奐伶  
附論本案所犯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3年度訴字第25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憲文
            
          
被      告  賴宏文
            
          
被      告  張金竹
            
          
          
上三人
選任辯護人  江昱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5146號）後，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
決，本院於中華民國000 年00月0 日下午2 時50分在本院刑事第
十五法庭宣示判決，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官  洪裕翔
書  記  官  高文靜
通      譯  李尤蒨
審判長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
，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並提出上訴狀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
容：
一、主  文：
    劉憲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賴宏文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叄年。
    張金竹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 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二、犯罪事實要旨：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
    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 人均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
    、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
    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 年間至000 年0 月間，
    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 ）及廢磚
    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
    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
    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
    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 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
    （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 年3 月1 日
    起，至115 年3 月1 日為止），於113 年3 月1 日至同年月
    5 日，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
    青及廢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
    膠盆栽（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
    2 堆（面積2×2 ）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
    點後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 立方米），以此方式從
    事廢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
    情，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
    境保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59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
四、附記事項：
    無。
五、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4 第1 項第1 款於本訊
    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
    ；第2 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 款被告所
    犯之罪非第455 條之2 第1 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 款
    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 款法院認
    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 項
    「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
    刑，以宣告緩刑或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
    規定者外，不得上訴。
六、如有前項得上訴之情形，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之日起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9 第1 項前段之規定，作成本宣
    示判決筆錄，以代判決書。
八、本案經檢察官黃天儀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七庭
                              書記官  高文靜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之一，或違反同條第2項規定外，不得上訴。如有上開得上訴之情形，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高文靜
附件：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146號
被　　　告　劉憲文　            賴宏文　　　　　　　張金竹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宏文、劉憲文均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貯存、清除廢棄物之業務，張金竹亦明知不得任意提供土地回填、棄置廢棄物，3人均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及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賴宏文、劉憲文基於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張金竹則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之犯意，賴宏文於民國113年間至000年0月間，將其承包房屋改建工程拆除之廢棄瀝青塊（G-501）及廢磚瓦、廢水泥塊（D-0599）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回填、堆置張金竹無償提供之嘉義鄉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地點）前段部分（面積15×6×1.5=135立方米）；劉憲文則以每月新臺幣（下同）3,500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蕭麗惠（即張金竹配偶）承租本案地點（租賃期間113年3月1日起，至115年3月1日為止），於113年3月1日至同年月5日，聘雇貨運卡車（10車次）載運未分篩之廢磚瓦、廢瀝青及廢水泥塊之建築廢棄物混合物（D-5099）、堆置掛式塑膠盆栽（太空包裝），數量約20包，另有少量已裁切廢原木2堆（面積2×2）等一般廢棄物（H-1009）回填上開本案地點後段部分（面積15×11×1.5=247.5立方米），以此方式從事廢棄物之貯存、處理。嗣經本案地點出租人蕭麗惠發現上情，向警報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警員偕同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派員前往勘察，而悉上情。
二、案經嘉義縣警察局中埔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憲文、賴宏文、張金竹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均坦承不諱﹐並有嘉義縣環保局113年6月4日嘉環稽字第1130017149號函文所附113年3月29日9時30分許至同日11時50分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113年3月29日17時50分許至同日19時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113年4月4日14時許至同日14時35分許稽查紀錄（稽查編號：000000000000）、本案地點拍攝現場照片、土地租賃契約、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番路鄉北下坑段1013地號、1013-2地號土地）各1份附卷可佐。足徵被告劉憲文、賴宏文、張金竹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渠等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所稱「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者」，依其文義以觀，固係以提供土地者為處罰對象，然該條款所欲規範者應在於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行為，而非側重於土地為何人所有、是否有權使用，亦不問提供土地係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是凡以自己所有之土地，或有權使用（如借用、租用等）、無權占用之他人土地，以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之行為，均有上開條款之適用，非謂該條款僅規定處罰提供自己之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而言，否則任意提供非屬自己或無權使用之土地供自己或他人堆置廢棄物，造成污染，卻無法處罰，顯失衡平，當非該法為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2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為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係以「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為構成要件。所謂「貯存」：係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係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為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2、3款規定甚明。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係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其第四款所謂之「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至於「處理」則包含最終處置，即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另按廢棄物清理法所謂「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其中「貯存、清除、處理」之專用名詞定義係指：貯存：指一般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一般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處理：指下列行為： (１) 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 (２) 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或封閉掩埋之行為。 (３) 再利用：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貯存、處理廢棄物罪。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該罪雖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其有反覆實施行為，亦僅成立一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賴宏文到案自承：伊係放置前段土地，堆置水泥塊、砂石頭、廢磚塊，張金竹表示地勢低窪，那些東西堆置在其土地，可以讓土地堆高一點，張金竹知道此事，回溯1年多以前就開始傾倒，一直到過年前，張金竹就不讓伊倒了等語；被告劉憲文則到案自承伊出錢跟蕭麗惠承租，堆置廢磚瓦、廢瀝青、廢水泥塊，伊係放置後段土地，伊打電話給蕭麗惠時，張金竹也有接過電話跟伊接聽，伊跟張金竹表示其那邊地低，伊用意係可以多一塊土地堆放塑膠花盆、植栽等語，是被告劉憲文向證人蕭麗惠承租本案地點，在該地點後段土地堆置上揭廢棄物之行為，被告張金竹既有以前揭租用土地，供作堆置廢棄物之行為，應評價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則其所為仍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之構成要件無違，是核被告劉憲文、賴宏文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罪嫌；被告張金竹提供本案地點前、後段土地分別供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堆置上開廢棄物之行為，故核被告張金竹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嫌。另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之規定，係對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為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規範。是同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規定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複次為 (從事) 廢棄物清除、處理，乃其業務本質所當然，為包括的一罪，無連續犯可言。從而被告賴宏文、劉憲文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於本案期間內反覆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行為，揆諸上開說明，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其複次為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行為，僅成立一罪，併此敘明。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係88年7月14日經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 8800159810 號令修正時所增訂（舊法為第22條第2項第3款），其立法理由僅提及「任意提供土地或土地管理未當，致有棄置廢物，造成重大污染事件」等寥寥數語，從該條第3款之立法理由無從得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再就該條第3款之文義解釋而言，該罪係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且提供土地之行為人不以經營棄土場者為限，包括一般人；另所提供之土地亦不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即令係第三人所有之土地亦可，因而即令係一般人，如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即可構成該罪。可見，從該條第三款之文義解釋亦無從得出立法者已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之情形。故於具體個案，尚不得以行為人既然提供土地供人回填、堆置廢棄物，自不可能僅供回填、堆置廢棄物一次，或因行為人原係經營棄土場業者，僅因其設置許可使用年限已屆滿，即依日常生活經驗推論其主觀上有反覆提供不特定人回填、堆置廢棄物之意，而將其行為解釋為係屬集合犯。惟考量被告張金竹係提供之北下坑段1013地號土地，於不同期間，分別提供前、後段土地予被告賴宏文、劉憲文回填廢棄物，雖係不同時間提供，然提供目的同一，顯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在同一地點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檢　察　官　黃天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4　　日
                          書  記  官  劉奐伶  
附論本案所犯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